


关于《济南市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》
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bookmark113]一、制定背景和起草过程
当前非法集资形势依然严峻，案件仍然多发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，影响社会稳定，一些非法集资形式也越来越隐蔽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，早期不容易被发现，需要动员各方力量进行群防群治。依据省、市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当前我市防非打非工作实际，采取调查研究、征求意见等方式开展起草工作。在征求了市委社会工作部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营管部、莱芜金融监管分局等部门意见后，形成《济南市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[bookmark: bookmark114]二、起草依据
该文件依据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37号）、《山东省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360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金管发〔2025〕1号）制定。
3、 出台目的
[bookmark: _GoBack]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，及时发现非法集资案件线索，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行为，有效化解金融风险隐患，切实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。
4、 [bookmark: bookmark117]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主要包括总则、奖励条件及标准、举报奖励程序、监督管理、附则、附表六部分内容，共24条规定。其中，总则包括9项规定，对奖励条件及标准作出5项具体规定，对奖励程序作出4项具体规定，对监督管理作出4项具体规定，附则包括2项规定。附表提供非法集资案件举报奖励审批表（样本）、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决定通知单（样本）和非法集资举报奖励领取记录表（样本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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